
 

 

111年度高屏溪水資源回饋金執行情形統計通報 

壹、緣由 

水是永續發展的核心，其開發與管理是國家建設之重要根本，與

國家整體經濟發展、國人生活品質提升及國人生命財產保障，有密不

可分的關係。而為保護水資源，自來水事業依自來水法申請劃定公佈

「水質水量保護區」，並禁止或限制貽害水質與水量之相關行為。政

府相關部會亦依相關法律，對位於「水質水量保護區」內之相關開發

與土地利用行為，予以管制。對於這些受到開發限制的保護區而言，

其限制目的不只是對於下游人民的生命財產之保障，同時也是確保水

資源之保育與良好的水質水量。 

目前依自來水法劃設之水質水量保護區面積約為 9,012平方公

里，佔台灣總面積之 25%，此水資源保育區之劃設，雖為維護水資源

涵養與保育之重要措施，但受限區域內居民卻因全體國民用水之公

益，而使其土地之利用遭受限制，致使受限區域內民眾抗爭抵制日益

嚴重，並衍生要求回饋及縮編水質水量保護區之呼聲日益高昇。 

為因應國內各地不斷要求因自來水法水質水量保護區劃設而受

限之回饋聲浪，經濟部遵照行政院 91年 8月 5日核定「限制發展地

區救助、回饋、補償處理原則」，及落實「受益者付費、受限者得償」

之精神，在收支平衡及不增加國家財政負擔原則下，推動自來水法部

分條文修正法案，經於 93年 6月 30日總統公布實施後，並於 95年

1月 1日起開徵水源保育與回饋費。 

貳、目的 

    在「受益者付費、受限者得償」的原則下，依據民國 93年 6月

30日總統公布之「自來水法部分條文修正案」規定，於水質水量保

護區內取用地面水或地下水者，應繳交水源保育與回饋費；而保護區



 

 

內因水質水量保護區劃設所衍生權益受限之居民，將因政府透過水源

保育與回饋費之徵收與運用，獲得回饋補償。其立法重點主要有三： 

    ㄧ、擴大因水源特定區之劃定，而須予土地受限地區地方建設協

助之範圍。 

    二、明定徵收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法源及專款支用項目，並授權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依水源或用水標的，就水源保育

與回饋費之計算方法、費率、徵收方式等應遵行事項訂定收

費辦法。 

    三、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屬綠色稅賦之一種，不同於一般規費，為

建立透明之民眾參與機制，中央主管機關成立基金管理委員

會以監督運用水源保育與回饋費，該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

用辦法，並授權由行政院定之。 

    所徵收之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將由各保護區成立專戶運用小組管

理運用，其成員由相關中央主管機關、水質水量保護區內相關縣市代

表、鄉鎮代表、居民代表、公正人士等組成運用小組規劃運用。該經

費將專供水質水量保護區內辦理水資源保育與環境生態保育基礎設

施、居民公共福利回饋及受限土地補償之用，其支用項目依自來水法

第 12條之 2第 3項規定如下： 

    一、辦理水資源保育、排水、生態遊憩觀光設施及其他水利設施

維護管理事項。 

    二、辦理居民就業輔導、具公益性之水資源涵養與保育之地方產

業輔導、教育獎助學金、醫療健保及電費、非營利之家用自

來水水費補貼、與水資源保育有關之地方公共建設等公共福

利回饋事項。 

    三、發放因水質水量保護區之劃設，土地受限制使用之土地所有

權人或相關權利人補償金事項。 

    四、原住民族地區租稅補助事項。 



 

 

    五、供緊急使用之準備金。 

    六、徵收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相關費用事項。 

    七、使用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必要執行事項。 

    八、其他有關居民公益及水資源教育、研究與保育事項。 

參、111年度本所高屏溪水質水量保護區回饋金執行情形(收支對列) 

   111年度編列計畫經費 2,200萬元，實際撥入 1,649萬 1,977元

及以前年度剩餘款退回 353萬 2,226元合計 2,002萬 4,203元，實際

執行經費 1,762萬 2,269元，回饋金執行情形表如統計附表 1。 

   依本保護區 111年度提報計畫預算、執行成果決算之執行結果為

80.10%，妥善運用計畫配合實際需要，未來將秉持謀求回饋區民及保

育土地為優先，提高水資源利用需求，進而達成水資源保育目標。 

 


